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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」為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，增加土地

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無之限制，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

律主義，其與上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不予援用。至本件據以聲請之

案件，是否符合退稅要件，有關機關仍應斟酌全部相關資料及調查證據

之結果，予以判斷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四七九號解釋（88.4.1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四條規定人民有結社自由，旨在保障人民為特定目的，以

共同之意思組成團體並參與其活動之自由。就中關於團體名稱之選定，

攸關其存立之目的、性質、成員之認同及與其他團體之識別，自屬結社

自由保障之範圍。對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，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

定之要件，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。

人民團體法第五條規定人民團體以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；而第十

二條僅列人民團體名稱、組織區域為章程應分別記載之事項，對於人民

團體名稱究應如何訂定則未有規定。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執行法律，雖

得訂定命令對法律為必要之補充，惟其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、技

術性事項加以規定，不得逾越母法之限度，迭經本院解釋釋示在案。內

政部訂定之「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業規定」第四點關於人民團體應冠以

所屬行政區域名稱之規定，逾越母法意旨，侵害人民依憲法應享之結社

自由，應即失其效力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之規定，乃在使人民利用結社之形式以形

成共同意志，追求共同理念，進而實現共同目標，為人民應享之基本權

利。結社自由不僅保障人民得自由選定結社目的以集結成社、參與或不

參與結社團體之組成與相關事務，並保障由個別人民集合而成之結社

團體就其本身之形成、存續、命名及與結社相關活動之推展免於受不法

之限制。結社團體於此保障下得依多數決之整體意志，自主決定包括名

釋字第四七九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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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選用在內之各種結社相關之事務，並以有組織之形式，表達符合其團

體組成目的之理念。就中人民團體之名稱，乃在表彰該團體之存在，作

為與其他團體區別之標識，並得以其名稱顯現該團體之性質及成立目

的，使其對內得以凝聚成員之認同，對外以團體之名義經營其關係、推

展其活動。人民團體若對其名稱無自主決定之自由，其自主決定事務之

特性固將無從貫徹，而其對成員之招募與維持及對外自我表現之發揮，

尤將因而受不利之影響。故人民團體之命名權，無論其為成立時之自主

決定權或嗣後之更名權，均為憲法第十四條結社自由所保障之範疇。對

團體名稱選用之限制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要件，以法律或

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始得為之。

人民團體法第三條規定人民團體在全國、省、縣之主管機關，第五

條規定人民團體以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。至於人民團體名稱應如何訂

定，同法並無明文規定。雖同法第十二條將人民團體之名稱、組織區域

等，分別列為章程應記載之事項，惟探其立法意旨，關於人民團體組織

區域之規定，無非在確立人民團體之主管機關及辦理法人登記之管轄

法院，不在限制以章程上所記載之組織區域為人民團體實際對內或對外

活動之範圍。人民團體之組織區域與名稱分別代表不同之意義，其間並

無必然之關連。行政機關依其職權執行法律，雖得訂定命令對法律為

必要之補充，惟其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加以規定，不

得逾越母法之限度，此業經本院釋字第三六七號、第三九○號、第四四

三號及第四五四號解釋釋示在案。內政部訂定之「社會團體許可立案作

業規定」第四點關於人民團體應冠以所屬行政區域名稱之規定，侵害人

民依憲法第十四條所保障之結社自由，應即失其效力。上開作業規定之

其他內容，主管機關亦應依照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，以符憲法保障結社

之權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四八○號解釋（88.4.16.）

【解釋文】




